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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台式微型计算机推广实施细则》
的通知

 财建[2012]7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
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促进节能家电等产品消费，经国务院同意，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的通知》
（财建[2009]213号）规定，我们制定了《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台式微型计算机推广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附件：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台式微型计算机推广实施细则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2年9月24日

 附件：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台式微型计算机推广实施细则

 一、推广产品范围及条件

 （一）推广产品为能效1级的台式微型计算机，包含具有显示功能的一体式台式微型计算机（简称一体机）。

 （二）申请高效节能台式微型计算机（以下简称台式机）推广的产品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1.普通用途的台式机，不适用于工作站及工控机；不适用于具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独立图形显示单元的台式机，也不
适用于电源额定功率大于750瓦的台式机；不适用于显示屏对角线小于0.2946 米（11.6英寸）的一体机。

 2.依据GB 28380-2012《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达到能效1级水平；

 3.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机构能效检测和通过节能产品认证(进入第一批推广目录的产品必须在目录公布后三个月内通
过节能认证)；

 4.通过能效标识备案(进入第一批推广目录的产品必须在目录公布后三个月内通过能效标识备案);

 5.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CCC）；

 6.在近三年内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该品牌台式机产品无不合格。

 二、推广企业条件

 （一） 申请高效节能台式机推广的企业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1．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

 2．年推广高效节能台式机数量不少于20万台；

 3. 拥有所申请推广产品的自主品牌或品牌合法使用权，同一品牌只能由一家生产企业申请推广；

 4. 具有完善的销售网络和产品销售、安装及用户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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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具备完善的质量管理和环境管理体系。

 （二）纳入推广企业销售网络的流通企业和销售网点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1. 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

 2．具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规范；

 3．具有向消费者及时兑付补助资金的能力；

 4．能够有效收集、管理推广产品销售信息。

 三、推广期限

 推广期限暂定为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

 四、推广补贴标准

 高效节能台式机推广财政补贴标准为：260元/台。对已享受“家电下乡”等其他财政补助政策的产品，不再给予补
贴。

 五、推广资格申请

 申请高效节能台式机推广的生产企业，将高效节能台式机推广申请报告（具体格式见附件1）及下述材料逐级上报
，经省级节能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审核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一）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推广产品能效检测报告和节能产品认证证书（进入第一批推广目录的产品必须在目录公布后三个月内通过节
能认证）；

 ( 三 )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证书;

 （四）推广产品能效标识备案证明(进入第一批推广目录的产品必须在目录公布后三个月内通过能效标识备案)；

 （五）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六）商标注册证明及授权书；

 （七）其他相关材料。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专家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公示推广企业、产品规格型号及销售
网点目录，并根据推广企业销售网点变化、产品规格型号调整等情况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享受“家电下乡”等其他
财政补助政策的规格型号不得申请。

 六、补贴资金申请和拨付

 （一）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签署已获得补贴并承诺配合有关检查意见后，推广企业及时将
补贴资金兑付给消费者。

 （二）推广企业将销售、安装（配送）及用户信息及时录入“节能产品惠民工程”信息管理系统，于月度终了后10
日内将月度推广报告（具体格式见附件2），上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三）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有关单位对推广情况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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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财政部根据推广企业月度推广情况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具的审核意见，预拨补贴资金。

 （五）年度终了后30日内，推广企业提出年度补贴资金清算报告，逐级上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

 （六）财政部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具的审核意见和专项核查情况进行补贴资金清算。

 七、标识的加施

 （一）推广企业按照要求在推广产品的本体和包装上加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标识。

 （二）推广目录发布之日前生产的产品，应于目录发布后1个月内在本体或外包装上加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标
识。

 附：1.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台式机推广申请报告格式

 2.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台式机推广情况及补贴资金月度报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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